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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党和

人民的共同期盼。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

浙江的光荣使命。“经过多年探索，我们对解决

贫困问题有了完整的办法，但在如何致富问题

上还要探索积累经验”。为此，2021年5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支持

浙江创造性贯彻‘八八战略’，在高质量发展中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着力在完善收入分配制

度、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新社会治理等

方面先行示范”。2023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浙江，赋予浙江“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者”

新定位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

章”新使命，强调“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

行示范”。“总书记有号令、中央有部署，浙江见

行动”。示范区建设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

坚强领导下，浙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对标对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

意见》和《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以下简称《中

共中央 国务院意见》和《浙江实施方案》），以

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以缩小“三大差距”为

主攻方向、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不断夯实共同富

裕的物质基础，持续强化共同富裕的政策供

给，有效发挥机制制度标准创新的引领规范作

用，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护航示范区建设，

在法治轨道上蹄疾步稳地向共同富裕美好社

会目标迈进。

高质量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物质基

础，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

目的。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推

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示范区建设以来，

浙江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更好发

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加快建设创新浙江，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新活力，推进

三大结构绿色转型，畅通价值转化新通道，共

同富裕物质基础不断夯实。

一是始终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与一流

创新生态打造，以法治保障创新驱动发展，不

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围绕持续做深做

透“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

展高地，加快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创新浙江由“点上出彩”迈向“面上开

花”，由“局部优势”拓展为“整体胜势”。聚焦

“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通过专项立法推动

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育

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形机器人、

脑机接口、元宇宙、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

围绕构建一流创新生态，聚焦人才“引育留

用”、企业梯度培育、多元主体协同、政策服务

支持四大方面，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司法保

护，构建“浙里安芯”商业秘密刑事防护体系，

发挥全国第一家互联网法院以及杭州、宁波、

温州知识产权法庭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加

大新质生产力的保障力度。

二是深刻领悟“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重要论断，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与整体营

商环境优化，不断激发经营主体新活力、塑造

体制机制新优势。出台实施《浙江省优化营

商环境条例》、全国首部省级《浙江省民营企

业发展促进条例》，以及《浙江省促进中小微

企业发展条例》《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

等法规，为企业发展提供全生命周期法治保

障。在全国率先成立公平竞争审查与反垄断

委员会，公平竞争环境社会满意度达95.9%。

上线全国首个平台经济数字化监管系统，对

“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垄断及不正当竞争

行为进行靶向监管。部署开展加快建设高水

平现代法治政府行动，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

策程序规定，深入开展“烦企扰民”规定专项

清理，积极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充分

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深入推进商事纠纷化解提质增效等专项行

动，健全完善“11087·亲清在浙里”为企服务

体系。持续优化开放环境，及时了解企业困

难和诉求，建强平台枢纽，推动降低物流成

本，支持企业千方百计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加

快打造服务最优、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开放

环境，更精准更有效为企业排忧解难和提质

增效。

三是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聚焦能源、产业、交通“三大结构”调优

调绿，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力

建设更高水平生态省。深入实施“811”生态

文明先行示范行动，通过差异化融合激活“绿

水青山”的经济价值，形成以县域为核心载

体、绿色发展为关键突破口、抱团协同发展为

重要支撑的高质量发展绿色共富模式；建立

财政奖惩与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成效挂钩的法

治化机制，树立“环境质量变好就有奖励、多

奖励”的政策导向，打通从“绿”到“富”的转化

通道；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机制，通过生态金融创新，推出“生态

信用贷”“生态抵质押贷”“取水贷”“碳效贷”

“生态贷”“林业碳汇贷”等绿色金融产品，将

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胜势，推动经

济财富和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山海等偏远地

区，让山区海岛共享生态经济红利。

“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

为主攻方向，进一步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共同富裕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石的共同富

裕，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是效

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辩证统一。示范区建设

以来，浙江聚焦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

“三大差距”，着力攻坚、精准施策，推动城乡区域

发展更加协调。特别是2024年以来，省委提出

要以“千万工程”为统领，统筹实施全省区域重大

战略，深化“扩中”“提低”改革，深入实施山海协

作工程，一体推进“强城”“兴村”“融合”，持续缩

小“三大差距”。

一是围绕缩小区域差距，打造山海协作工程

升级版，省域一体化发展格局持续优化。统筹实

施全省区域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区

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先富带后富格

局加快形成。深化区域协调发展布局，唱好杭甬

“双城记”，加快建设杭州、宁波、温州都市圈和金

义都市区，增强都市圈对周边市县的辐射带动作

用。同时推进通苏嘉甬高铁、甬金衢高速等重大

交通项目建设，优化区域发展空间结构。把山区

海岛县作为缩小“三大差距”的主战场，建立包括

省领导、经济强县、国资国企、社会帮扶力量等

“1+1+1+1”新型山海协作结对机制，完善山区海

岛县“1+3”结对帮扶机制，强化高位推动、资源集

聚、靶向施策。整合科创飞地、消薄飞地、产业飞

地三块“飞出地”，推动经济强县、国有企业在山区

海岛县建设“飞入地”，健全税收分成、成本共担、

利益共享机制，双向建设“发展飞地”。深入实施

“土特产富”全链发展优质优价工程，以“四链协

同”（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利益链）为核心，以

标准化筑基、产销对接、品牌突围，打通了从田间

到餐桌的价值通道，化“山海之困”为“山海为利”。

二是围绕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做好“强城”

“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强力打造“县城—中心

镇—重点村”发展轴。聚焦问题短板，强化政策

支持与制度安排，统筹推进“四力强城、三美兴

村、双向融合、全域富民”，扎扎实实推进“缩差共

富”取得新进展。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以

加快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坚持以城市更新提

升城市品质和功能为重点，擦亮“浙里城市、幸福

家园”金名片。深入实施省级中心镇培育行动，

“一镇一策一方案”培育105个省级中心镇，打造

一批农业大镇、工业重镇、商贸强镇、文旅名镇。

用好“片区组团、乡村运营、青年入乡”三把金钥

匙，创新“兴村”体制机制、激发乡村活力。实施

现代农业“强龙”行动，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休闲露营、农事体验、赛事经济等新业态。聚

焦“农民进城”和“青年入乡”两端，实施“引育用

留”全链条政策，建设现代化农创园和青年入乡

实践站点，吸引万名青年返乡创业。优化配置托

育、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高质量推进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

三是围绕缩小收入差距，深入实施“扩中”

“提低”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基础性制度安

排，推动橄榄型社会结构初步形成。聚焦九类群

体，实施促就业、激活力、拓渠道、优分配、强能

力、重帮扶、减负担、扬新风八大举措，切实发挥

“扩中”“提低”改革对共同富裕各领域改革的牵

引带动作用。颁布实施《浙江省就业促进条例》，

完善协同促进就业工作机制，持续深化“浙江无

欠薪”行动，出台《浙江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劳动保障权益实施办法》，劳动权益保障持续强

化。用好看得见的手，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调节职

能，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

性，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完善先富群

体回报社会激励机制，第三次分配调节作用不断

增强。颁布《完善三次分配制度助力高质量发展

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若干意见》，积极构建具

有浙江特色的慈善激励、组织、参与、监管体系。

在全国率先开展慈善信托捐赠穿透开票、确立不

动产慈善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开拓慈善信托统一

监察的可行模式，首创慈善事业引导资金，每年

投入2000万元财政资金支持慈善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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